
112名农民工远赴蒙古淘金却被欠薪243万元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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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益益律律师师巧巧用用国国内内法法打打赢赢涉涉外外案案

庭审中， 刘江一概承认王健
等人阐述的事实， 但他强调乌力
吉图没有跟他结算， 才让他无力
支付剩余的劳务费， 乌力吉图应
与他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乌力吉图的代理人辩称， 此
案建筑工地在蒙古国， 乌力吉图
的公司也是蒙古国公司， 在适用
法律时， 应适用 《蒙古人民共和
国企业法》 及 《建筑法》。 根据
该国法律， 乌力吉图是公司的股
东和法人， 但民事责任不应由其
个人承担， 而应由公司承担。

该代理人还称， 按照蒙古法
律， 乌力吉图的公司直接针对刘
江给付工程款， 而实际雇佣工人
的雇主是刘江， 所以乌力吉图的
公司没有直接支付工人们劳务费
的义务。 因此公司和乌力吉图都
不是适格被告。

针对此辩解， 时福茂律师提
出，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
一个特殊群体， 蒙古国并不存在
这样的特殊群体， 也不存在规范
农民工工资的法律法规。 乌力吉
图也提供不出蒙古国处理类似问
题的法律依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
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 》 规
定 ， 不 能 查 明 外 国 法 律 或 者
该 国 法律没有规定的 ， 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因此， 此案
应适用中国法律， 而不是蒙古国
法律。

时福茂律师说， 乌力吉图与
刘江签订有 《建筑承包合同 》，
其实际履行主体是乌力吉图个

人， 支付工程款的也是他个人，
后来他出具的欠条进一步证实了
合同主体是其个人， 因此， 不属
于履行公司职务行为。

此外， 乌力吉图是违法发包
的主体。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 禁
止总包方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
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 乌力吉
图 将 工 程 发 包 给 不 具 备 相 应
资 质 的个人刘江 ， 本身就是违
法行为。

根据中国劳动部、 建设部关
于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
理暂行办法》 第7条规定： 企业
应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
人， 严禁发放给 “包工头” 或其
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
个人。 第12条： 工程总承包企业
不得将工程违法分包、 分包给不
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
人， 否则应承担清偿拖欠工资连
带责任。 因此， 乌力吉图应承担
连带责任。

在事实与法律面前， 乌力吉
图代理人最终服软， 同意法院安
排双方调解， 经过多轮磋商和修
改， 法院做出调解书。 双方达成
如下协议：

由被告刘江支付拖欠112名
农民工的工程款， 分两次付清。
一个月后付清30%， 一年之后付
清剩余的70%。 乌力吉图承担连
带给付责任。 二被告未结算前，
乌力吉图以130万元人民币为限
承担连带责任。 结算后， 以二被
告结算的欠付数额为限承担连
带责任。

编辑同志：
一个月前， 我以2098元

的价格从一家超市购买一张
儿童汽车安全座椅。 次日严
格按照说明书安装调试完
毕 ， 让7岁的儿子坐上， 但
在行驶期间采取急刹措施
时， 座椅绑带发生断裂， 我
儿子受到伤害， 花去6653元
医疗费用。

事后， 我发现该安全座
椅没有标注强制性产品认证
标志。 而超市面对我的索赔
请求， 却以上述伤害与我急
刹具有直接关联拒绝赔偿。

请问 ： 超市的说法对
吗？ 它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读者： 姚丽萍

姚丽萍读者：
超市不仅应当赔偿， 而

且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
任。 按照相关规定， 你有权
要求超市赔偿购买费用的3
倍 （ 2098元 ×3=6294元 ） 、
医疗费用的二倍 （6653元×
3=13306元）， 合计19600元。

一方面， 超市的行为构
成欺诈。

消费欺诈是指经营者在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中， 采取
虚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
骗、 误导消费者， 使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
为。 《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
处罚办法》 第五条第 （八）
项规定， 经营者不得销售国
家明令淘汰并停止销售的商
品。 《质检总局、 国家认监
委关于机动车儿童乘员用约
束系统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的公告》 指出： “根据 《认
证认可条例》， 现决定对机
动车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实
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自2015
年9月1日起， 未获得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标注强制
性产品认证标志的机动车儿
童乘员用约束系统， 不得出
厂、 销售、 进口或者在其他
经营活动中使用。”

这就是说， 姑且不论你
购买儿童安全座椅的目的在
于汽车发生碰撞或突然减速
的情况下， 减缓对孩子的冲
击力， 或通过限制孩子的身
体移动来减少伤害， 确保孩
子的乘车安全， 仅就超市明
知未标注强制性产品认证标
志却照卖不误而言， 也因其
属于以不正当手段误导消费
者而应认定为欺诈。

另一方面， 超市必须承
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因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55条规定： “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
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 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
元。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
其规定。 经营者明知商品或
者服务存在缺陷， 仍然向消
费者提供， 造成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
重损害的， 受害人有权要求
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 第
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
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
下的惩罚性赔偿。”

（颜梅生）

儿童座椅无3C标识
可以索要5倍赔偿

王健等112名农民工一听说老乡刘江能带他们到蒙
古国挣大钱， 还能开眼界， 想都没想就跟着去了。 可
是， 他们在建筑工地干了3个月即被拖欠243万元工资。
要不是大使馆出面相助， 如何回国都成了问题。

“回国后， 我们才真正感受到打跨国官司的艰难。
不说别的， 光翻译送达法律文书就要30万元。 这是我
们承受不了的！” 2月14日， 王健告诉记者， 为他们提
供免费法律服务的北京致诚公益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
究中心的6位律师， 巧妙地运用中国法律破解了这起跨
国劳动争议案， 让他们讨回欠薪有了保障。

张志友律师分析案情后提
出， 虽然欠薪的是乌力吉图的蒙
古 公 司 ， 但 作 为 承 接 工 程 的
包 工 头 ， 刘江也有支付劳务费
的义务。

依据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
用法》 的规定， 当事人可以协议
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
有选择的， 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
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
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
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以上述法律依据， 王健等
人同时起诉刘江和乌力吉图的公
司， 就可以选择在刘江的经常居
住地河北直接起诉， 不用再去蒙
古打官司， 避开了跨国诉讼的障
碍。” 张志友律师说。

可是 ， 在国内诉讼也不顺
利。 律师们到具有涉外诉讼管辖
权的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后， 首先遇到的是法律文书
送达难题。

那么多人 ， 又是每人一个
案， 再把相应的起诉书、 案件受
理 通 知 书 等 司 法 文 书 送 达 到
乌 力 吉图在蒙古的公司 ， 首先
遇到的是送达问题。 且不说要通
过国际邮局寄送， 同时还需要翻
译成蒙古文字， 其中产生的翻译
费用、 邮寄费用等加起来， 每个
送达程序每人需要3000元费用，
总共加起来要30多万元。 这部分

费用对于已被欠薪的农民工来
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况且， 即
使最终打赢了官司， 法院能否去
蒙古国执行中国的判决文书也会
成为问题。

针对这些困难， 律师们继续
讨论对策。 大家认为， 虽然乌力
吉图的公司与刘江签有 《建筑承
包合同》， 但合同的实际履行主
体是乌力吉图个人， 向刘江支付
工程款的也是乌力吉图个人。 给
农 民 工 出 具 欠 条 也 是 乌 力 吉
图 以 个人名义作出的承诺 ， 这
些能够证明合同的主体是乌力吉
图个人行为， 而不是履行公司的
职务行为。

“我们还打听到， 乌力吉图
是中国国籍， 这就无需法院委托
外 国 送 达 民 商 事 案 件 司 法 文
书 了 ， 省去了一大笔翻译等费
用。 而且乌力吉图在中国还有产
业 ， 如果这笔账算在他个人头
上， 判后执行也有保障。” 张志
友律师说。

于是， 律师们果断撤回对乌
力吉图公司的起诉， 转而追加乌
力吉图个人和刘江作为共同被
告。 因更换被告后不存在涉外因
素案件被移送至青龙县法院。

2016年12月5日， 王健等112
名农民工状告刘江、 乌力吉图案
开庭。 法院安排3名法官用3天时
间审理完这些案件。

背井离乡奔蒙古 做工3月欠薪243万

2015年5月12日， 河北省青
龙县农民王健等112人， 经刘江
介绍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
打工。 在这里， 他们的任务是建
设4栋16层的住宅楼。

“这个时候， 我们老家早已
春暖花开了， 而这里不仅寒冷而
且风多风大 ， 自然条件十分恶
劣。” 王健说， 尽管这样， 他们
仍 然 经 常 加 班 赶 工 ， 目 的 是
多干些活、 多挣些钱。

一转眼， 3个月过去了。 但

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到了该发
钱的日子， 刘江并未按期支付其
承诺的劳务费。 大致算了一下，
除了已支付的不足一半的工钱，
被拖欠的劳务费达243万余元。

“活是不能再继续干了，越干
陷得越深，欠账越多。”王健说。于
是，他们停下工来找刘江要钱。刘
江说：“我带你们来打工， 你们问
我要钱应该。 可是，发包方的老
板没给我结钱 ， 我拿什么给你
们？ 我也实在没办法啊！ ”

眼看几个月的辛苦钱要打水
漂了， 王健等人又气又急。 无奈
之中， 他们只得围堵工地， 拦截
刘江。 但无论怎样， 刘江始终以
发包方没有支付工程款为由推脱
责任。 被煎熬一个多月后， 王键
等人由愤怒变失望又到绝望。 不
知谁提议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求
助， 大家立即来到使馆。 在大使
馆联系协调下， 青龙县政府成立
专 门 工 作 组 来 到 蒙 古 国 处 理
此事。

经工作组多方调查协商 ，
2015年9月29日， 发包方负责人
乌力吉图写下欠条。

欠条的内容是： “我与刘江
订立工程承包合同， 约定每三层
兑付一次工程款。 现已建设完工
15821.76平方米 ， 由 于 资 金 紧
张， 未能及时给付， 按建设工程
量计算， 截至到2015年9月29日
止 ， 应给付工程款 822731.52美
元。 因暂时无法给付现金， 特写
此条， 予以确认。

此前其余往来事项， 包括已
经 预 付 款 项 等 ， 待 给 付 现 金
之 日 另行细算 。 我将尽快筹集
款项， 于10月5日之前予以兑付。
逾期不能兑现， 将按千分之五给
付利息。”

刘江也是青龙县人， 平时以
承揽工程为业， 算是当地的 “能
人”。 可是， 到了这个时候， 他
也觉得自己没能耐了。

王健等人拿到乌力吉图写的
欠条后，心里安稳了一阵子。结账
期限将至 ，乌力吉图还是没有
给钱，王健等人没拿到钱，不甘心
就这样回国。可再待下去，吃住都
成了问题，他们根本耗不起。

在工作组的劝说下， 王健等
人于2015年10月初带着深深的遗
憾回了国。 回国等了些日子， 还
没有乌力吉图兑付工资的消息。

“我们不可能再回蒙古了，
回去也没用！” 王健说， 眼看手
里的欠条就要变成白条了， 众人
都干着急没办法。

一天， 王健听说北京有一个
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 可以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法律
服务， 于是， 立刻上门求助。 中
心了解到他们的遭遇后， 当即决

定受理他们的申请， 并指派时福
茂、 张志友、 高军生、 霍薇、 张
洁、 李柯等6名经验丰富的律师
承办此案。

律师们一边叮嘱王健等千万
不要做过激违法的事， 一边加紧
立案前的准备工作。 他们分工协
作， 有的研究蒙古国的法律， 商
量法律适用的相关问题。 有的与
驻蒙使馆联系， 了解案件相关情
况。 有的通过朋友， 取得乌力吉
图的公司在蒙古国的企业注册信
息。 有的准备起诉状、 证据、 公
函等各种立案手续。

时福茂律师说， 他们面临的
最大难题是涉外诉讼程序。 乌力
吉图的公司注册地在蒙古国境
内； 工人们也是在蒙古国境内从
事建筑工作。 如果起诉乌力吉图
的公司， 就得去蒙古国打官司，
诉讼成本将非常高昂， 而且还要
依据蒙古国的相关法律， 维权将
十分困难。

积怨爆发围工地 使馆协调拿到欠条

欠条不幸变白条 公益律师代理讨薪

反复推敲巧立案 涉外官司国内开打

法庭激辩各讲理 发包商服软愿还钱


